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72,585 67,229
銷售成本 (50,468) (42,710)

毛利 22,117 24,519
其他收入 165 2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609) (16,271)
行政開支 (10,795) (13,502)

經營虧損 2 (6,122) (5,038)
財務費用 (35) (21)

稅前虧損 (6,157) (5,059)
稅項 3 689 744

股東應佔虧損 (5,468) (4,315)

每股基本虧損 4 (3港仙) (2港仙)

附註：
1. 收 益、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入口及銷售建築五金及衛浴設
備。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均來自建築五金及衛
浴設備之入口及銷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營業額
批發 66,540 60,935
零售 18,424 17,101
分部抵銷 (12,379) (10,807)

總營業額 72,585 67,229

分部經營溢利／（損虧）
批發 1,426 (4,495)
零售 (7,548) (543)

經營虧損合計 (6,122) (5,038)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所佔本集團綜合營業額及綜合貿易業
績不足 10%，因此並無呈列營業額及經營虧損之地區分
析。

2. 經 營虧損

經營虧損經扣除固定資產折舊 2,042,568港元（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1,892,000港元）後呈列。

3. 稅 項

由於期內（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準備。

4.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 5,468,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4,315,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股數 20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九月三
十日： 200,000,000股）計算。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並無披露期內每股攤薄盈利。

中期股息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仍錄得虧損，董
事建議不向股東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之過去六個月，本集團之
未經審核賬目顯示，綜合營業額為 72,590,000港元，較二零
零二年度同期（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7,230,000港元）增加 8%，而除稅後綜合虧損則為 5,46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310,000港
元）。本年度第一季銷售額受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非典型肺炎」）所影響，批發及零售銷售額顯著下
跌，而物業項目產品供應銷售額亦因房屋政策改變而續處
於低水平。然而，第二季銷售額已見增加，零售銷售額逐
步回升。事實上，第二季銷售額佔本六個月銷售額之極大
部份。

於本期間，約 50%之銷售額來自物業發展項目之產品供應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8%），餘下銷售
額則來自零售及批發業務，反映本會計期內第一季爆發非
典型肺炎所造成之影響。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中國物業發展項目之產品銷售
平穩發展，期內獲取合約項目包括中山香格里拉酒店及毗
鄰之奕翠園住宅發展項目等。此外，為擴展在中國大陸之
市場及業務，本集團已建立超過四十個分銷客戶提供產品
銷售服務。集團仍以小心審慎態度在中國經營業務。

本集團由 110名盡忠職守之員工組成，所有員工對本集團
之營運均十分重要。

財政狀況

儘管本地經濟受非典型肺炎爆發影響而疲弱不振，本集團
財政狀況仍然穩健。銷售額在當前之不利經營環境下仍錄
得升幅。然而，毛利率則下降至 30.5%，部份原因乃港元
對外幣（如歐羅及日圓（佔本集團入口付款額約 80%））轉弱
所致，期內該等外幣升值多達約 15%。誠如本地經濟其他
體系所展示，此乃聯繫匯率制度下必須付出之代價。另一
方面，於非典型肺炎爆發後，市場競爭驅使集團產品價格
下調以維持集團產品在季內之市場佔有率。儘管銷售邊際
利潤縮減，本集團仍有充裕現金，而存款額達 33,000,000
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銀行借貸（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而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之流動比率（按本集團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基準計算）
則為 7.08（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33）。本集團並無
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
無任何資產提交抵押，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a) 二零零一年八月，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起訴一名客戶（「辯方甲」），追討有關銷售及運送予
辯方甲之貨品款項約 5,333,000港元。辯方甲於二零零
一年九月提出違反供應合約之反索償，就辯稱所引
致之損失追討約 6,148,000港元。此訴訟尚在早期答辯
階段，附屬公司董事根據所得之獨立法律意見認為
附 屬 公 司 應 有 充 份 理 由 就 辯 方 甲 指 稱 之 反 索 償 抗
辯，認為無需就反訴訟之追討金額於附屬公司賬目
內撥備。

(b)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承諾供應貨品
予若干客戶而向有關客戶提供之履約保證作出賠償
保 證 約 351,000港 元（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322,000港元）。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及截
至批准此等簡明中期賬目之日止概無任何重大訴訟
或或然負債。

未來展望

本集團曾對其零售業務作出慎重評估，而零售業務已成為
本集團業務其中一項主要收入來源。為擴展網絡及優化經
營，本集團正逐步擴充其零售店舖，在灣仔駱克道新增一
間零售面積逾 3,000平方呎之店舖，但位於跑馬地約 700平
方呎樓面面積之陳列室則將告放棄。

隨著與中國大陸訂立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將為本集團
中國業務開拓更多商機，而中國旅客獲放寬到香港作個人
遊已使本地經濟逐步改善，此舉可對本集團於供應酒店裝
修及發展項目銷售業務之增長起刺激作用。公眾對非典型
肺炎之認知及擔憂，對本集團浴室及廚房用品銷售具有正
面影響。董事認同大部份商界人士之觀點，即香港經濟大
有可能在二零零四年第一季走出谷底，而動力將可維持至
明年餘下三季。經濟逐步改善可減少負資產業主數目。本
集團將不斷物色新商機，為香港及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提供
優質生活品味的產品及服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於期內亦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會表明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任何時間未遵守或未曾遵守附錄
14所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最佳應用守則之資料。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
務常規，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賬目等事項（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
目）。

刊發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中期報告載列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
段所要求之所有資料將於聯交所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謝新法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日
網址： www.ebon.com.hk


